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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人宣言如下 

 

 

致  :  尊貴的立法局議員先生/女士 : 

 

本人謹代表大部份香港市民對 [ 酷刑聲請 ] 的不滿及意見，感謝閣下願意聆聽

市民的聲音。香港是一個多元化社會，本著中國人傳統的美德和基於人道立場，

理應不分國藉種族，互相幫助，包容，無奈香港地少人多，再容不下大批的難民

湧至香港，有關當局應吸取1970年未越南難民事故，結果演變成國際人道主義問

題，亦影響香港歷時四份一世紀的香港越南船民問題寫下重要一頁。 

 

[酷刑聲請] 是國際間的一種政治庇護方式。酷刑聲請者聲稱在自己國家遭受政

治迫害或受到酷刑，所以透過申請或偷渡來到香港尋求政治庇護，遺憾的是現時

難民事件已經被利用成為政治籌碼，甚至問題已經嚴重影響到香港市民的日常生

活，例如: 民生經濟，治安，罪惡飄升，福利，黑工，更甚至搶劫，傷人，強姦，

運毒等等 ~~~ 

 

至 2018年 3月，尚未完成的酷刑聲請個案還有 4,420宗，同時已有 16,977宗酷

刑聲請個案完成審核，其中獲確立酷刑聲請的只有 120宗，可見不足 1%的個案

能符合酷刑聲請資格，實有遺香港之法治精神，香港素有東方之珠的美譽，亦是

經濟繁榮罪案率極低之文明城市，懇請各議員能正視此問題，停止繼續接收難民，

並進行遣返不合乎條件的酷刑聲請難民，保障香港立稅市民的權益、福利和安全，

讓香港市民能繼續安居樂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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